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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邵嘉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8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P310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22331280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、五及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) 下載檔案，共有4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4E4TYW）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13年度國中暨高中職教學卓越獎團隊輔導實

施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辦理」及本局「新

北市113年度教學卓越獎評選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為輔導本市市賽績優團隊，提供各項指導，提昇各

校參賽本市教學卓越獎評選計畫之品質，協助發展成為教

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學校。

三、本次輔導計畫說明如下：

(一)市級輔導：為提升本市參賽團隊方案品質，於市賽前辦

理輔導。

１、輔導內容：包括教學卓越方案構思、文本撰寫、簡報

製作及模擬演示。

２、輔導方式：為精進本市國中及高中職教學方案，皆採

個別輔導，由各校依發展特色自行邀請委員辦理個別

輔導，給予每一團隊自112年11月至市賽方案發表日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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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費用新臺幣(以下同)5萬元整，協助學校各隊諮詢

委員方案撰寫及發表準備等事宜。

３、輔導期程：自本年度教學卓越獎報名完成起至本市市

賽結果公布。

４、輔導地點：由各校自訂。

５、輔導對象：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報名參加本市教學卓越

獎評選之教學團隊。

(二)另依新北市113年度教學卓越獎評選實施計畫給予方案補

助經費。

(三)部級輔導：預定於113年1月26日公布本市教學卓越獎

後，薦送特優團隊參與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，113學年度皆

採個別輔導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市賽績優團隊，每隊補助5萬元整。

由團隊自行邀請輔導人員，協助指導文案與簡報發表

演練。

２、團隊至教育部參加方案發表或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教

學卓越獎頒獎典禮之交通及住宿費等項目，將視評選

地點距離依本局當年度經費狀況另案酌予補助。

３、代表本市參與部級比賽學校，皆須參與本市辦理之模

擬演示發表。

四、依本局112年11月10日新北教國字第1122238571號函(附件

1)，教學卓越獎已展延評選相關資料上傳、紙本寄送及抽

籤期程，請尚未報名之學校踴躍報名，並請於112年12月22

日前完成書面資料上傳及紙本送件至中和國小，112年12月

27日進行發表方案順序抽籤。

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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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前揭資料上傳說明請詳閱附件2，如未於112年10月31日前

完成報名之學校，請填妥113年度教學卓越獎報名表(附件

3)，寄送電子郵件至本局承辦人信箱AP3109@ntpc.gov.

tw，以利後續帳號、密碼開通及寄送。

六、本局同意核予受輔導團隊成員及承辦學校人員公假排代出

席相關輔導會議。

七、本案相關補助經費將另案核撥。

八、檢附本市「113年度國中暨高中職教學卓越獎團隊輔導實施

計畫」1份（附件4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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